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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業務情況

終止可能出售附屬公司

茲提述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八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可能出售附屬公司。本
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惟文義另有所指則除外。

終止可能出售附屬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可能出售事項並未完成及無就可能出售事項訂立任何協議。本
公司考慮到中國以及銀行政策支持可使附屬公司獲得貸款作營運資金，本公
司亦留意到近期電石銷售價格開始穩定。為本公司股東最大利益，董事會茲宣
佈不會出售黑河龍江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權（「終止可能出售事項」）。

董事會認為，終止可能出售事項對本集團現有業務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
影響。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署理行政總裁
羅子平

香港，二零二五年二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羅子平先生、唐一端先生及盛品儒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曾芊甯女士及拿督斯里賴彩雲博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馬榮欣先生、
譚政豪先生及侯志傑先生。


